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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26 证券简称：龙大美食 公告编号：2024-001
债券代码：128119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726 证券简称：龙大美食
债券代码：128119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9.30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 1月 18日至 2026年 7月 12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77 号”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公开发行

了 9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95,000.00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683
号”文同意，公司 95,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8 月 7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

“龙大转债”，债券代码“128119.SZ”。
因公司实施完成了 3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根据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龙大转债”的转股价由初始转股价格 9.56元/股调整为
9.57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年 12月 14日起生效。

2021年 4月 30日，公司实施完成了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
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龙大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 9.57 元/股调整为 9.38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 4月 30日起生效。

自前次转股价格调整日 2021年 4月 30日起至 2021年 8月 2日，公司总股本因激励对象自主行
权以及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成功发生变化，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
“龙大转债”的转股价由 9.38元/股调整为 9.2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 8月 12日起生效。

自前次转股价格调整日至 2022年 3月 28日， 公司总股本因激励对象自主行权以及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而发生变化，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龙大转债” 的转股价由
9.29元/股调整为 9.28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3月 31日起生效。

自前次转股价格调整日至 2022年 8月 17日， 公司总股本因激励对象自主行权以及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而发生变化，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龙大转债” 的转股价由
9.28元/股调整为 9.3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8月 19日起生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龙大转债”自
2021年 1月 1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二、龙大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龙大转债自 2021年 1月 18日起开始转股，2023年第四季度期间，龙大转债转股数量为 0股。 截

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龙大转债因转股减少 3,943,300 元（39,433 张），转股数量为 418,065 股，剩余
可转债余额为 946,056,700元（9,460,567张）。 公司 2023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股 份 变 动 数 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比例（%） 合计 数量（股 ） 比例（%）

一、 限售条件股份/非
流通股 2,457,000.00 0.23 2,047,500.00 0.19

高管锁定股 2,457,000.00 0.23 -409,500.00 2,047,500.00 0.1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6,702,832.00 99.77 +409,500.00 1,077,112,332.00 99.81

三、总股本 1,079,159,832.00 100.00 - 1,079,159,832.00 100.00

注：1、高管锁定股变动主要系公司董事离职时间满 6个月所持公司股票部分解除限售。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龙大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 2020 年 7 月 9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5-7717760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3年 12月 29日“龙大美食”股本

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3年 12月 29日“龙大转债”股本

结构表。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24-001
债券代码：128053 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尚荣转债（债券代码：128053，转股期为 2019 年 8 月 21 日至 2025 年 2 月 14 日，转股价格为：

4.88元/股。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

关规定，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3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 1843 号”文核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2月 14日公开发行了 7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
总额 75,000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19]93 号”文同意，公司 75,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3 月 7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债券代码
“12805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 2019年 8 月 21 日起可转
换为公司股份。 尚荣转债的初始价格为 4.94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10 股派 0.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19
年 7月 11日，尚荣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9年 7月 11日起由原来的 4.94元/股调整为 4.89元/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年 10月 20日印发的《关于核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17 号），公司本次最终发行 24,295,004 股，相关股份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新发行股份登记手续，本次新增股份已于 2021 年 8 月
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价格为 4.61元/股。 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尚荣转债”的转
股价格将由原来 4.89元/股调整为 4.88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 8月 11日起生效。

二、尚荣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3年第四季度，尚荣转债因转股减少 202,000.00 元（2,020.00 张），转股数量为 41,388 股，截至

2023年 12月 29日，尚荣转债余额为 189,607,900.00元（1,896,079张）。
因尚荣转债转股，公司 2023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数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
行
新
股

送
股

公
积
金
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234,435,065 27.75 0 0 0 0 0 234,435,065 27.75

其中：高管锁定股 234,435,065 27.75 0 0 0 0 0 234,435,065 27.7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10,332,898 72.25 0 0 0 +41,388 +41,388 610,374,286 72.25

三、股份总数 844,767,963 100.00 0 0 0 +41,388 +41,388 844,809,351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与公司证券部联系，咨询电话：0755-89322101。
四、报备文件
1、截至 2023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尚荣医疗”股本

结构表；
2、截至 2023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尚荣转债”股本

结构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002806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1
债券代码：128082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2806，股票简称：华锋股份
2、债券代码：128082，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3、转股价格：9.13元/股
4、转股时间：2020年 6月 10日至 2025年 12月 3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3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45 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公开发行

了 352.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35,240.00 万元。 发行方式采用向原股东
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35,24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2号”文同意，公司 35,24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0 年 1 月 6 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锋转债”，债券代码“128082.SZ”。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华锋转债”自 2020年 6月 1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 13.17
元/股。

2020年 5月 29日，公司实施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中国证
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应对转股
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华锋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3.17 元/股调整为 13.09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 2020
年 5月 29日起生效。

2020 年 6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转股价
格的议案》，并于 2020年 6月 30日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华锋转债的
转股价格由 13.09元/股调整为 11.7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 2020年 7月 2日起生效。

2021年 3月 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转股价格
的议案》，并于 2021年 3月 22日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华锋转债的转
股价格由 11.71元/股调整为 9.1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 2021年 3月 23日起生效。

二、华锋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3 年第四季度，华锋转债因转股债券金额减少 6,740,000 元（67,400 张），转股数量为 738,199

股。 截至 2023年 12月 29日，华锋转债剩余 1,947,102张，可转换公司债券金额为 194,710,200元。
2023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为：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发 行
新股 送股 公 积 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 限售条件流通
股/非流通股 40,406,959 21.33 0 0 0 -4,795 -4,795 40,402,164 21.25

高管锁定股 40,406,959 21.33 0 0 0 -4,795 -4,795 40,402,164 21.25

二、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149,004,095 78.67 0 0 0 742,994 742,994 149,747,089 78.75

三、总股本 189,411,054 100 0 0 0 738,199 738,199 190,149,253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咨询电话 0758-8510155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3年 12月 29 日华锋股份股本结

构表；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3年 12月 29 日华锋转债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859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1
债券代码：128137 债券简称：洁美转债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859
股票简称：洁美科技
转债代码：128137
债券简称：洁美转债
转股价格：26.95元/股（2023年 6月 21日生效）
转股期限：2021年 5月 10日至 2026年 11月 3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3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23 号”文核准，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公开发行了 6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60,000.00 万
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1167号”文同意，公司 6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洁美转债”，债券代码“128137”。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 11月 10日，即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日）起满 6 个月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 5月 10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 11月 3日）止。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27.77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 2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
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2、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2021年 5月 25日， 鉴于公司回购注销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 132.96

万股，回购价格为 10.19元/股。回购前公司总股本为 411,329,479股。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
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27.77元/股调整为 27.83元/股。

（2）2021 年 6 月 3 日，鉴于公司已实施 2020 年利润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 1.999996 元（含
税），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27.83元/股调整为 27.6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及 2021 年 5 月 27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洁美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4）和《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洁美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

（3）2022年 6月 10日，鉴于公司已实施 2021年利润分配方案，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
税），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27.63元/股调整为 27.4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1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根据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洁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868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进行了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工作，最终发行股份数量为 24,237,881 股，公司总股本由 410,021,346 股变动
至 434,259,227 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后， 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27.43 元/股调整为
27.02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为 2023年 1月 19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月 1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5）2023 年 6 月 9 日， 鉴于公司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1,443,600股，回购价格为 16.61元/股。 回购前公司总股本为 434,259,336股。 根据上述转股价格调整
依据，“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27.02元/股调整为 27.0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9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洁美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6）2023 年 6 月 21 日，鉴于公司已实施 2022 年利润分配方案，即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含税），根据转股价格调整依据，“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27.05元/股调整为 26.9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4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根据
202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洁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

二、“洁美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3年第四季度，“洁美转债”因转股减少 140,000元（1,400张）。 截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司

可转债余额为 599,226,100元（5,992,261张）。
公司 2023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33,296,633 7.69 0 33,296,633 7.69

高管锁定股 7,148,352 1.65 0 7,148,352 1.65

首发后限售股 24,237,881 5.60 0 24,237,881 5.60

股权激励限售股 1,910,400 0.44 0 1,910,400 0.44

二、无限售流通股 399,520,478 92.31 5,194 399,525,672 92.31

三、总股本 432,817,111 100.00 5,194 432,822,305 100.00

备注：第四季度可转债新增转股 5,194股。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洁美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全文或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 0571-87759593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3年 12月 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本结构表；
2、截至 2023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洁美转债”股本

结构表。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4-001
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32.96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 4月 15日至 2026年 10月 8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3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及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983 号”文核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公开发行了 1,880 万张可转换公司转债，每张面值为人
民币 100元，发行总额 18.80亿元，期限六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971 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11月 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鸿路转债”，债券代码“128134”。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等有关规定，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 年 10 月 15 日）满六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 4月 15日）起至债券到期日（2026年 10月 8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
延）止。 初始转股价格为 43.74元/股。

2021 年 6 月 2 日，公司实施 2020 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
来的每股人民币 43.74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 43.51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6 月 9 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1-046）。

2022 年 6 月 8 日，公司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
来的每股人民币 43.51 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 33.22 元，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6 月 15 日起生
效。 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2-044）。

2023 年 6 月 7 日，公司实施 2022 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
来的每股人民币 33.22 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 32.96 元，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6 月 14 日起生
效。 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3-044）。

二、“鸿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3 年第四季度,“鸿路转债” 无转股。 截至 2023 年四季度末,“鸿路转债” 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1,572,813,500元，剩余债券 15,728,135张。 公司 2023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比 例
（%）

发 行
新股 送股

公 积
金 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 比例 （%）

一 、 限售 条 件
流 通 股/非 流
通股

194,105,927 28.13 -266，906 193,839,021 28.09

高管锁定股 194,105,927 28.13 -266，906 193,839,021 28.09

二 、 无限 售 条
件流通股 495,905,293 71.87 +266，906 496,172,199 71.91

三、总股本 690,011,220 100 690,011,220 100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 0551-66391405 进行咨

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3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鸿路钢构”股本

结构表；
2、截至 2023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鸿路转债”股本

结构表。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001358 证券简称：兴欣新材 公告编号：2024-001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的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2120 号），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22,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1.00 元，已于 2023 年 12
月 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02,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
税）人民币 92,412,041.95元后，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09,587,958.05元。 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3年 12月 18日对公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 ZF11355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要求，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同保荐机构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文晖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上虞小微企业
专营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截止 2023年 12月 29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募集资金存放金额 （元） 专户用途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虞新区支行 33050165646100000675 268,499,900.00

年 产 14,000 吨 环 保 类 溶
剂产品及 5,250 吨聚氨酯
发泡剂项目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虞新区支行 33050165646100000676 202,474,117.55 补充流动资金

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上虞支行 294056200013000097986 100,000,000.00 超募资金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文晖
支行

95140078801000001506 159,587,958.05 超募资金

5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上虞支行 86041110000065638 52,00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上虞小微企业
专营支行

556900554010008 0.00
8,800t/a 哌 嗪 系 列 产 品 、
74,600t/a 重金 属螯合 剂 、
1,000t/a 双吗啉基 乙基醚
项目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上虞小微企业
专营支行

571906509510000 37,500,000.00 研发大楼建设项目

合计 820,061,975.60 -

注：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09,587,958.05 元，与上表中合计金额差额部分为尚未支付
的发行费用（包括保荐承销费、审计费、律师费、发行手续费及其他发行上市费用等）。

因部分开户银行为银行下属支行，无签署《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权限， 故由其分行或一
级支行与公司及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账户开立在支行或营业部。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协议，《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中公司为甲方，募集资金开户银行为“乙方”，保荐机构

为丙方。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对应项目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有关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
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
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孙蓓、韩逸驰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5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
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者 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人民 币或者募集资金净额
的 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电话或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并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相关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2025年 12月
31日解除或持续督导责任完成之日解除。

（十）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各报
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002034 证券简称：旺能环境 公告编号：2024-01
债券代码：128141 债券简称：旺能转债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034 证券简称：旺能环境
债券代码：128141 债券简称：旺能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14.97元/股
转股期限：2021年 6月 23日至 2026年 12月 16日
窗体顶端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3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
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770号）核准，公司于 2020年 12月 17日公开发行 1,4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
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4亿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1]26 号”文同意，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年 1月 18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旺能转债”，债券代码“128141”。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 2020年 12月 23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2021年 6月 2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 12月 16日）止。

（四）可转债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5月 31日实施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旺能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16.47

元/股调整为 15.9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1年 5月 31日起开始生效。
公司于 2022年 5月 31日实施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旺能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15.97

元/股调整为 15.6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2年 5月 31日起开始生效。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实施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旺能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15.67

元/股调整为 15.1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3年 6月 1日起开始生效。
公司于 2023年 11月 23日实施 2023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旺能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

的 15.17元/股调整为 14.97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3年 11月 23日起开始生效。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3年第四季度，“旺能转债”转股减少 1,000元（10张），转股数量 66 股。 截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旺能转债”剩余金额为 1,270,143,500元（12,701,435张）。 公司 2023年第四季度股份具体变动情
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2023 年 9 月 28 日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2023 年 12 月 29 日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一 、 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2,828,788 0.66 / 2,828,788 0.66

高管锁定股 2,828,788 0.66 / 2,828,788 0.66

股权激励限售股 / / / / /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26,667,311 99.34 66 426,667,377 99.34

三、总股本 429,496,099 100.00 66 429,496,165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旺能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 2020年 12月 1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机构：证券部
咨询电话：0572-2026371
传真电话：0572-2026371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3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旺能环境”股本

结构表
2、截至 2023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旺能转债”股本

结构表
特此公告。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 日

证券代码：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4-001
债券代码：128108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382，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债券代码：128108，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17.84元/股
转股时间：2020年 12月 3日至 2026年 5月 27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3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
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10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公开发

行了 3,144.04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314,404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0〕523号”文同意，公司 314,404 万元可转债

于 2020年 6月 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蓝帆转债”，债券代码“128108”。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

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 年 6 月 3 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 年 12 月 3 日）起至可
转债到期日（2026年 5月 27日）止。

二、蓝帆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3 年第四季度，蓝帆转债因转股减少 42,300 元（423 张），转股数量为 2,369 股。 截至 2023 年

12月 29日，公司可转债余额为 1,520,779,700元（15,207,797张）。

公司 2023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一 、 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5,586,964 0.55 -814,125 4,772,839 0.47

高管锁定股 5,586,964 0.55 -814,125 4,772,839 0.47

首发后限售股 - - - - -

二、无限售流通股 1,001,515,702 99.45 816,494 1,002,332,196 99.53

三、总股本 1,007,102,666 100.00 2,369 1,007,105,035 100.00

注：2023年第四季度，根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锁定规定，高管锁定股减少 814,125 股，
无限售流通股增加 814,125股。 2023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 2,369股，转股后的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
通股。 综上，无限售流通股共计增加 816,494股，总股本增加 2,369股。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蓝帆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
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 0533-787100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3年 12月 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公司股本结构表；
2、截至 2023年 12月 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蓝帆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24-0001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

保余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满足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于近日与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1.05 亿元人民币。 公司全资子公司
林州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为上述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署
了《保证合同》。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全资子公司林州
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 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内部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0795735560D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4、法定代表人：韩录云
5、注册资本：捌亿零壹佰陆拾捌万叁仟零柒拾肆圆整
6、成立日期：2002年 05月 08日
7、住所：河南省林州市产业集聚区凤宝大道与陵阳大道交叉口
8、经营范围：煤矿机械、防爆电器、机器人产品制造、销售、维修及租赁服务；机械零件、部（组）件

的加工、装配、销售；机电产品及技术的开发、应用及销售；锂电池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煤炭销售；软
件开发及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

9、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9 月 30 日

1 资产 4,197,978,432.72 4,014,820,506.05

2 负债 3,787,647,541.51 3,513,968,236.86

3 所有者权益 410,330,891.21 500,852,269.19

4 营业收入 1,119,780,953.69 1,172,523,043.09

5 净利润 8,323,739.17 90,521,377.98

注：2022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追溯调整后），2023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担保人：林州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
4、担保金额：1.05亿元人民币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9,095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最近一年

净资产的 140.9%；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余额为 25,515万元，占最近一年净资产的 63.43%。 上述担
保均履行了相应的审议披露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1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期收到政府补助款项合计人民

币 17,400万元，其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6,776.7 万元，占上市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15.97%，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623.3 万元,占上市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绝对值的 0.87%。

上述补助公司已实际收到，其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公司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上述政府补助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类型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

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2、 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时，冲减

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时，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
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上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冲减相
关成本费用。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补助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公司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预

计将增加公司 2023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623.3万元。
4、风险提示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0972 证券简称：中基健康 公告编号：2024-001号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止审核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收购新疆新粮艳阳天番茄股
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于 2023年 5月 10 日受理，目前
正在审核过程中。 公司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评估基准日为 2022年 12月 31 日，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1日收到深交所的通知， 因公司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中记载的评估资料已过有效期需要补充提交，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本次交易中止
审核。

公司将全力协调各中介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深交所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最新要求
落实加期评估等相关工作， 及时申请恢复审核。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本次交易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该
事项能否通过审核、取得注册，以及最终通过审核、取得注册的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审核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1338 证券简称：永顺泰 公告编号：2024-001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财务总监王琴女

士的书面辞职申请。 因工作安排，王琴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财务总监职务。 辞职后，
王琴女士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琴女士通过广州粤顺壹号商务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粤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持股数为 119,261 股，

间接持股比例为 0.02%。 王琴女士辞职后，其所持股份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
动管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王琴女士辞职未
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王琴女
士的辞职报告于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补选董事和财务总监。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王琴女士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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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3日披露了《关于预中标中国电
信基站天线（2023年）集中采购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103）。 近日，公司收到由中国电
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委托的招标代理公司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送达的《中
标通知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标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中国电信基站天线（2023年）集中采购项目
2、招标人：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3、中标人的中标情况：公司为本次项目的第四中标人，中标金额约为人民币 23,844.28万元。
二、中标项目进展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取得上述项目的《中标通知书》，但尚未与中国电信签订项目合同书。
本次披露的事项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日


